
主动公开

佛山市高明区财政局文件
明财社〔2024〕41 号

转发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市级
财政残疾人康复救助服务经费的通知

区民政局：

现将《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市级财政残疾人

康复救助服务经费的通知》（佛财社〔2024〕34 号）转发给

你单位。根据文件精神，下达你单位 2024 年市级财政残疾

人康复救助服务经费 541,363 元。请按规定专款专用，加强

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。

附件：佛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市级财政残疾人

康复救助服务经费的通知（佛财社〔2024〕34 号）

佛山市高明区财政局

2024 年 3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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